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算超過廿億元公共工程、高度超過五十米建案，都需符合

CNS4750 施工架規定，舊鷹架不得使用，以落實施工安全，

勞委會為維護工地安全而修改鷹架標準值得肯定，然據報載

，目前僅有一家業者符合規定，勞委會應針對標準改變後對

業者權益損失的部分進行了解，除鷹架部分也應加強其他影

響工地安全的措施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勞委會表示明年元月一日起，兩項工程包括預算超過廿億元公共工程、高度超過五十米建

案，需符合 CNS4750 施工架規定，舊鷹架不得使用，為落實施工安全，有必要改善鷹架強

度弱、寬度不足問題。 

二、台北市建築鷹架工會前理事長葉進華、台灣施工架發展協會執行長李祥正等業者認為，目

前僅有一家企業符合規定，政府有獨厚廠商之嫌，另外，舊鷹架不能再使用，可能造成業

者近千億的損失。 

三、勞委會為保障工地安全實施新的鷹架標準立意良好，然而舊有鷹架不能再使用，造成業者

的權益受損部分也應拿出因應方針，勿讓維護工地安全的美意使業者遭受龐大損失，以及

造成資源的浪費。 

（九十七）本院李委員昆澤，針對日前報載，一名國中曾援交之少女，

報名住家附近私立高中就學，竟遭校方以她曾經援交為由拒

絕收該少女，學校辦學應有教無類，然教育單位竟以學生過

去的行為做為拒收之原因，主關機構應徹查此事，並嚴加稽

查是否有其他相關情事發生，以保障學生受教育之權利，特

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依自由時報 101 年 9 月 4 日報導，就讀國中時曾因援交被列入校安通報的少女「小文」，

原已報名住家附近某私立高職就讀，但家長向警方控訴，學校在了解她的過去後，竟以她

曾援交為由拒收。 

二、校安通報的目的是要針對高關懷學生及時進行輔導、持續追蹤，而非讓學校過濾學生，尤

其這種學生誠實表達後卻遭拒絕的情況，成了變相懲罰誠實。 

三、學校不應只求管理方便挑選學生，尤其拿學生以前的錯誤將之拒於門外，更是不妥。私校

獨立招生雖有較大自主空間，然而教育部做為教育主管機關仍應有所做為，以保障學生權

益。 



 

 
102

立法院公報 第 101 卷 第 52 期 院會紀錄 

四、教育應有教無類，對於有意向學之學生不應以諸多理由將其拒於門外，主管機構應針對相

關狀況進行了解，避免再有相關情事發生，同時應加強輔導沒有足夠能力之學校，讓所有

學生的受教權不會受損。 

（九十八）本院李委員昆澤，針對行政院主計總處調查，去年所得最低

二十%家庭入不敷出，平均每戶「負儲蓄」29,308 元，高於前

年的 20,525 元，已連續五年「負儲蓄」，且透支金額創下史

上次高；所得次低二十%家庭，平均每戶儲蓄也降至 24,819
元，為二十九年來次低，顯示國內新貧、近貧家庭愈來愈多

，針對此一貧窮化的狀況，政府應有所做為，特向行政院提

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依據行政院 2011 年家庭收支調查結果顯示，將國內家庭依所得高低分成五等分，每一等分

代表 159.2 萬戶，去年所得最低 20%家庭，平均可支配所得只有 29.6 萬元，較前年增加

2.7%，但平均消費支出卻達 32.6 萬元，較前年增加 5.4%；由於支出增幅大於收入，去年低

所得家庭平均每戶透支金額 29,308 元，較前年擴大 8,783 元，僅次於 2009 年的 30,679 元。 

二、台灣大學經濟系教授林向愷認為，低所得家庭連續五年出現「負儲蓄」，次低所得家庭儲

蓄金額也大減，原因不只是高齡化或退休人口增加，而是分配出了問題，由於薪資不漲、

失業率高，國內四十%家庭無法享受經濟成長果實，工作貧窮問題日益嚴重。 

三、且今年物價頻頻上漲，但是薪資水準並未上漲，讓這些中低所得家庭無法擔負，基本生計

將產生問題，將對未來生活產生焦慮，針對此種狀況政府應立即有所做為，除了避免新貧

及近貧家庭增加，也應讓這些中低所得家庭能夠維持基本的生計。 

（九十九）本院李委員昆澤，針對勞委會公布 2011 年公部門派遣勞動專

案檢查結果，抽查十八家與政府所屬學校、公營或官股企業

合作的派遣公司，調查結果顯示有十五家違法，違法率高達

八成三。政府單位、公營或官股企業運用派遣人力而非正式

聘用已經是非常嚴重的問題，如今卻有高達 83%的單位違法

運用派遣人力。政府單位竟然帶頭違法，不可不查，特向行

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100 年第 2 次派遣勞工權益專案檢查執行報告指出，針對十八家與政府


